新北市104年度自學進修國小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報名表

※（考生除無法寫字外，須親自正楷填寫）

座號：          ＿＿  號

	右欄由考生自行正楷填寫
	（2）浮貼照片處
	姓名
	
	年齡
	民國   年  月   日出生

	
	按此格大小將

照片自行貼妥

（1）貼照片處
	
	
	性別
	
	職業
	

	
	
	身分證
	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通訊處
	郵遞區號：□□□   電話：

地址：

	
	歷屆鑑定考
試已及格科目證書字號
	國 語 文
	數   學
	社   會
	自然與

生活科技

	
	
	
	
	
	


	右欄請勿填寫
	試場記事
	場次
	一
	二
	三
	四

	
	
	事由
	
	
	
	

	
	報名手續
	繳驗身分證
	編      號
	發准考證

	
	
	
	
	


	委      託      書

考生因事無法親自報名茲委託

報名無誤。
	考生親自簽名：
受託人簽名：
受託人身分證號碼：

受託人聯絡電話：


	3 月 22 日
（星 期 日）
	

	國      語       文
	7：50 - 8：00預備
	上             午

	
	8：00 - 9：20
	第一節
	

	數              學
	9：40 - 10：50
	第二節
	

	社              會
	11：10-12：10
	第三節
	

	
	
	
	

	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
	13：20-14：20
	第四節
	下  午







浮貼相關證件影本


國小組





（含身心障礙）





注意事項


民國90年9月1日（含本日）以前出生之國民，方能報考。


本表1份由考生用原子筆或鋼筆逐欄填寫，字跡不得潦草。


姓名、年齡、身分證須與證明文件相符，不得隨意更改。


年齡欄內須填寫出生日期。


照片共三張，分別貼於（1）全貼1張，於(2)浮貼照片1張，於（3）准考證處一張。浮貼之照片並應於背面書寫姓名，以備及格證書之用。








座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號





國小組





新北市104年度


自學進修國小程度學力鑑定考試


（含身心障礙）


准  考  證








考 試 日 程 表





考試地點：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


地址：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2號








目





間





時





科





期





日





考生姓名 :


考生電話 :








請按此格大小將


照片自行貼妥


貼照片處(3)








號





身心障礙手冊





口答


點字


筆寫





作答方式





障礙類別





啟仁


啟聰


啟明





注     意


本證必須妥為保管，憑證入場應試。


入場後連同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置於桌面右上角以備查驗。


應試人報名後或放榜前通訊地址如有變動，請即通知新埔國小訂正。電話：（02）2257-1830轉602。


考試當日新埔國小聯絡電話：(02)2257-1830轉602、601。


本證經驗訖蓋章方為有效。





試  場  規  則


測驗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，對號入座。准考證須妥為保存，如有毀損或遺失，考生應於測驗當日攜帶與報名表同式相片和身分證件，向考場辦公室申請補發。


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15分鐘起，遲到者不得入場。若強行入場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

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30分鐘內，考生不得提早離場。若強行離場、不服糾正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

文具自備，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，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。


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。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

試卷不得做任何標記、故意損壞試卷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

測驗完畢後必須將試卷本送交監試人員，然後離場。攜出試卷本經查證屬實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


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等計算及通訊器材等必須關機且需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，不得隨身攜帶。若經監試人員發現，則扣該科測驗分數。


考生可攜帶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；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。


答案須用藍、黑色原子筆作答，修正時可塗消或使用修正液（帶）。


如遇警報、地震，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，迅速疏散避難。


測驗結束鈴（鐘）響畢，監試人員宣布測驗結束，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，交卷離場。交卷後強行修改者，該科測驗不予計分。逾時作答，不聽制止者，扣該科測驗分數。


有關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式，悉遵照「104年度自學進修各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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